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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通勤路線示範計畫」--臺北都會區 
Bicycle Commuting Route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運輸計畫及陸運組  張舜淵 呂怡青 鄭嘉盈 陳威勳 

研究期間：民國111年1月至112年12月 

摘  要 

依據交通部統計處「自行車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以通勤

為最主要活動型態者中，以「北部地區」人數最多，且其人本環境

建設、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完備，更擁有連續性之河濱自行車道系

統，故以雙北為本計畫示範地區。本示範計畫以河濱為主幹路線，

臺北端串接至三橫三縱，新北端則將板橋、中和、永和地區納入規

劃。 

對民眾而言，自行車道整體環境是否友善影響民眾使用的意

願，唯有提供安全、舒適、友善的騎乘環境，才能吸引民眾以自行

車搭配其他運具，達成第一/最後一哩路的目標，爰本計畫以自行

車路線的連續性、安全性、便利性為考量，就雙北跨河橋梁及與市

區道路銜接路段、進出水門等規劃並建置一致性導引系統，優化沿

線騎乘環境，加強騎乘連續性、安全性，並製作自行車通勤示範路

線圖，提供民眾參考使用。 

本計畫係為提供安全友善通勤騎乘環境進行示範，後續將就

本次辦理經驗研擬自行車通勤路線規劃原則，納入「自行車道系統

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修正版，提供相關單位推動自行車通勤路線規

劃時之參據。 

關鍵詞： 

自行車、通勤、路線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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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通勤路線示範計畫」--臺北都會區 

一、前言 

依據交通部統計處 107 年出版之「自行車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國

人自行車使用情形最主要活動型態以「休閒、運動」（41.8%）最多，其次

是「個人活動」（36.6%），再其次為「通勤學」（21.1%）。國內 12 歲以上民

眾經常騎自行車人口約為 511 萬人，以通勤學為最主要活動型態者約有 120

萬人，以「北部地區」59 萬人(占 49.2%)最多，而騎士在從事主要活動型態

時，有 15.8%轉乘接駁其他交通運具，其中以轉乘捷運者最多（35.5%），

其次為公路客運/市區公車（32.7%），再其次為臺鐵（17.8%）。基此，對於

自行車的生活與通勤使用尚有可加以提升之空間，惟在自行車通勤之騎乘

旅次目的、行為特性及需求與觀光休閒運動的狀況不同，因此需就自行車

通勤者之旅運行為進行探討，並就目前市區自行車路線發展現況與面臨問

題加以蒐集，以利後續自行車通勤路線規劃與策略推動。 

由前述統計資料可知自行車通勤以「北部地區」59 萬人所占比例最多，

且其人本環境建設及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使用人次比例最高，加上擁有完

善連續之河濱系統，故以雙北為計畫範圍，並以主要捷運站周邊及雙北目

前主要推動區域為規劃對象。 

二、臺北都會區自行車道發展分析 

2.1 雙北自行車道現況分析 

雙北河濱自行車道系統全長共約 237 公里，包括淡水河、大漢溪、新

店溪、景美溪、基隆河、外雙溪及二重疏洪道等自行車道系統，將臺北市

中心三面環繞在中心，路線幾乎涵蓋雙北主要聚落發展區。淡水河行經淡

水、八里、北投(關渡)、士林、蘆洲、三重、大同及萬華地區。大漢溪行經

板橋、新莊、樹林、土城、三峽、鶯歌等區。新店溪可行經板橋、中和、

永和、新店、文山、中正(公館)、萬華等區。基隆河可行經士林、松山、內

湖、南港、汐止等區。除了各地區民眾運動休閒使用外，更可做為通勤之

主要幹道。 

臺北市整體人本通行環境較其他縣市良好，在主要捷運路廊及主要幹

道已規劃有人車分道之自行車通行空間(包括三橫三縱、北安路、艋舺大道、

辛亥路…)，結合捷運車站與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帶動自行車通勤使用。

另針對人行道淨寬達 2 公尺以上道路規劃為人車共道友善空間，遍及全市

各主次要道路，總長度達 305 公里。為更進一步增進自行車騎乘環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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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臺北市借鏡日本自行車道工程發展歷程與相關案例，近期已規劃以捷

運站為中心，整理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自行車騎乘環境，設置自行車相關

標線，營造友善安全之騎乘環境。 

新北市市區自行車道系統主要集中於板橋、淡水、土城、中和、樹林、

新莊、鶯歌、林口、蘆洲、三峽、汐止、八里及三重區，總長度約 78.94 公

里，多數路線採人車共道或一般車道混用形式，並持續配合捷運復舊、都

市計畫檢討(含都更、都設)等方式增加自行車道。新北市於 109 年推出板

橋、三重、新店三條通勤綠廊示範路線，結合捷運車站、公共自行車租借

站、水門(橫移門)周邊道路規劃建置市區自行車友善路線(使用標誌、標線

以及告示等硬體設備)，並透過河濱系統予以串聯不同區域，以提升新北市

民的自行車通勤使用意願。除 109 年建置 3 條通勤綠廊外，111 年另規劃

其他地區通勤路廊(如圖 1)，並加強河濱及市區端的指標系統。 

圖 1 新北市自行車通勤綠廊 

2.2 雙北自行車道推動方向 

2.2.1 臺北市政府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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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於路寬足夠之道路推動人車分道，臺北市政府於 109 年重新通盤檢

視該市既有自行車路網，參考過去「三橫三縱自行車路網」、羅斯福路、

新生南路、艋舺大道及潭美國小周邊等自行車道設置經驗，以「串聯既

有自行車路網」、「銜接跨市及河濱自行車道」及「既有自行車道優化」

等主軸，勾勒自行車路網願景，並將 81 條需求路段依道路寬度分為 3個

優先順序，分年與各行政區進行溝通，未來經與各行政區溝通達共識之

路段，將由該府工務局納入人行環境改善工程案辦理。111 及 112 年各

行政區溝通之路段表如表 1、表 2所示： 

表 1 臺北市 111 年各行政區溝通路段 

編號 行政區 路段 起點 迄點 位置 

1 內湖區 金湖路 成功路五段 成功路四段 東側 

2 中山區 北安路 北安路 670 巷 大直街 西側 

3 內湖區 陽光街 舊宗路 成功路 南側 

4 中正、大安區 八德路 金山南路 市民大道 南側 

5 松山區 八德路 復興南路 基隆路 南側 

6 信義區 大道路 忠孝東路 福德街 西側 

表 2 臺北市 112 年各行政區溝通路段 

編號 行政區 路段 起點 迄點 位置

1 內湖區 環山路 港墘路 環山路一段 60 巷 北側

2 內湖區 環山路 內湖路一段 285 巷 港墘路 南側

3 信義區 光復南路 基隆路 基隆路一段 380 巷 東側

4 大安區 光復南路 仁愛路 基隆路 西側

5 信義、南港區 永吉路 基隆路 忠孝東路 南側

6 信義、南港區 永吉路 基隆路 忠孝東路 北側

2. 持續推展捷運站 500M 周邊道路範圍內自行車騎乘環境，設置自行車相

關標線劃設，營造相對友善且安全之騎乘環境，於 108 年-111 年完成全

市 73 站設置，111 年已完成 22 站(奇岩、唭哩岸、關渡、復興崗、忠義、

中山國小、大直、中山國中、大橋頭、北門、大湖公園、葫洲、古亭、

萬隆、辛亥、萬芳社區、萬芳醫院、南京三民、小巨蛋、松山、南京復

興、松山機場等站)。 

2.2.2 新北市政府推動方向  

1. 持續配合捷運復舊、都市計畫檢討(含都更、都設)、重劃區開發等方式

增加自行車道(或人車共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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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政府已於 109 年推出 3條通勤綠廊，並進行部分路段的微調與改

善，後續以河濱自行車為通勤綠廊的主幹，規劃內容以市區道路串接捷

運站、YouBike 站、政府機關、學校，加強河濱及市區端的指標系統，除

109 年建置 3 條通勤綠廊外，111 年已完成 87 公里的自行車通勤綠廊，

北至蘆洲、南到樹林或新店，後續將擴大延伸至鶯歌、淡水及八里，預

計 116 年串接臺北市與基隆市路網，打造 120 公里、橫跨北北基桃的自

行車通勤廊道。 

三、示範計畫推動構想與辦理項目 

對民眾而言，自行車道整體環境是否友善影響民眾使用的意願，唯有

提供安全、舒適、友善的騎乘環境，才能吸引民眾以自行車搭配其他運具，

達成第一/最後一哩路的目標，大臺北地區擁有連續性完整的雙北河濱自行

車道系統，可提供舒適低汙染的騎乘環境，在通勤之餘亦可兼具運動休閒。

以下就路網規劃理念與構想、示範路線的選定、推動項目的訂定提出本計

畫的推動構想，另再就其他本計畫所研擬之相關配套措施及完成後之滿意

度調查做一說明。 

3.1 路網規劃理念與構想 

本計畫以雙北河濱自行車道做為通勤的主幹及集散道路，在住宅聚落、

捷運車站周邊設置相關標誌、標線，指引自行車至最適當的水門(橫移門、

引道等)，進入其河濱自行車道系統，再利用跨河橋梁進入另一端(如臺北跨

新北或新北跨臺北)後，同樣於河濱自行車道，再利用相關指示系統引導自

行車騎士至適當的水門(橫移門、引道)進入市區自行車道系統，以抵達學

校、辦公場所或轉乘之捷運站，轉乘至其它地區。 

承上，除提升自行車旅次起、迄端之騎乘環境友善性外，跨河岸及跨

縣市部分橋梁引道、橋梁及河濱自行車道系統與市區道路銜接處皆需妥善

處理，並增加相關指示標誌。規劃理念如圖 2。 

目前自行車通勤型態概可分為結合大眾運輸轉乘及全程騎乘自行車兩

類，前者騎乘特性為起迄點在大眾運輸場站周邊約 1~3 公里(騎乘時間在 15

分鐘左右)，全程騎乘自行車多數騎乘距離在 10~15 公里(騎乘時間在 45 分

鐘以內)。 

臺北市捷運路廊及主要幹道已構建之人車分道之自行車通行空間、人

車共道友善空間及近期推展之捷運站 500M 周邊道路範圍內自行車騎乘環

境提升計畫，概可滿足多數臺北市區內自行車結合大眾運輸轉乘之路網需

求，後續再強化進出水門及跨河橋梁之安全與連續，即可構建完整的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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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通勤網絡。 

新北市不若臺北市有棋盤式的都市計畫道路路網，但大漢溪、新店溪

及二重疏洪道的自行車道系統可提供跨區的聯絡，配合目前所推展之通勤

綠廊及捷運復舊、都市計畫檢討(含都更、都設)、重劃區開發等方式增加自

行車道(或人車共用道)，亦可逐步提供區內自行車結合公共運輸轉乘及全

程騎乘自行車的通勤路網。規劃構想如圖 3。 

圖 2 路網規劃理念 

圖 3 路網規劃構想 

3.2 示範路線的選定 

3.2.1 第一階段示範路線規劃構想  

以目前自行車通勤路線需求而言可分為兩類：一為以共享自行車

(YouBike)接駁公共運輸場站(捷運)方式進行；一為全程以自行車方式騎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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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計畫路網規劃構想，初步規劃如下： 

1. 以 YouBike接駁公共運輸場站：依據臺北市 YouBike統計分析資料，在跨

市間的使用旅次上，有少部分集中路廊，如新店大鵬華城往來景美地區，

此路廊可納入示範路線。 

2. 全程以自行車方式騎乘：以河濱為主幹，搭配新北市推動之板橋、中和、

永和區，將新北板橋、中和及永和往來臺北萬華以及大同、公館地區納

入示範路線。111年 1月 18日臺灣師大、臺灣大學及臺灣科技大學聯合

於臺灣師大辦理《大學之道論壇》活動，因大學之道推動路線鄰近全程

以自行車騎乘路線規劃之中永和與公館地區，因此示範路線可搭配前揭

三校未來大學之道，加乘其推動效益。第一階段通勤示範路線規劃構想

圖如圖 4。   

圖 4第一階段通勤示範路線規劃構想圖 

3.2.2 第二階段示範路線規劃構想  

交通部王前部長於 111 年 8 月 24 日聽取本所報告並指示：「現階段通

勤示範計畫以串聯雙北既成路網為原則，請本所規劃更完整之自行車通勤

路網，臺北端原則串接至三橫三縱，新北端則將板橋、中和、永和地區納

入規劃」。 

陳政務次長於 111 年 12 月 27 日聽取本所報告並指示：示範計畫架構

應分層定義，以河濱自行車道為主要幹道串聯臺北與新北市各區域（板橋、

中和、永和等），再引導至地方路線或大眾運輸場站等，請本所依以下原則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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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濱自行車道連結至各區域之自行車路線應具連貫性，沿途標誌標線亦

應設置充足且具一致性，以利使用者識別及提升民眾騎乘自行車通勤意

願。 

2. 可參考公共運輸計畫快捷公車概念，應充分提供重要大眾運輸之節點資

訊(如捷運站、轉運站)，以提升通勤路線與大眾運輸之連結。 

3. 示範計畫完成後，請本所提出建構自行車通勤路線準則，以利各地方政

府參考。 

綜上，本計畫所規劃之示範路線以串接新北板橋、中永和、新店與臺

北大同、萬華、中正、公館、景美等地區，雙北分區通勤路線串接說明如

下，路線連結圖如圖 5： 

1. 新北板橋     臺北大同、中正、萬華。 

 路線：板橋通勤綠廊-河濱主幹-江子翠橫移門-華江橋-河濱主幹 

2. 新北中和     臺北萬華。 

 路線：中和區通勤綠廊-中和陸橋-河濱主幹-華中橋-河濱主幹-馬場

疏散門-萬華區 

3. 新北永和     臺北中正、公館地區。 

 路線：永和區通勤綠廊-永福(福和)橫移門-河濱主幹 

圖 5雙北分區通勤路線連結圖 

3.2.3 通勤示範路線之選定  

結合第一、二階段示範路線規劃構想，本計畫所選定通勤示範路線原則

如下，路線圖如圖 6。  



 8

1. 以河濱為主幹、並挑選現況良好且已設置自行車道之跨河橋梁。 

2. 搭配臺北市三橫三縱、現有自行車路線及新北市通勤綠廊(板橋、中永和

地區)，並選取最靠近前揭路線之疏散門(臺北市)與橫移門(新北市)進行

規劃。 

3. 參考臺北市 YouBike 統計分析資料，優先納入跨市間的使用旅次上有集

中路廊之路線(如新店大鵬華城 VS.景美捷運站)。 

4. 結合師大、臺大、臺科大三校所推動大學之道路線(如新北永和 VS.臺北

公館)。 

圖 6通勤示範路線圖 

3.3 推動項目的訂定 

對民眾而言，自行車道整體環境是否友善影響民眾使用的意願，唯有提

供安全、舒適、友善的騎乘環境，才能吸引民眾以自行車搭配其他運具，

達成第一/最後一哩路的目標。 

因此本計畫以自行車路線的連續性、安全性、便利性為考量進行推動項

目的規劃與訂定，並請雙北市政府協助辦理改善。  

3.3.1 連續性  

本所於 110年 12月 7日召開「自行車通勤路線示範計畫—臺北都會區」

研商會議時，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代表提到，自行車騎乘通勤最

困難之處在於雙北跨河橋梁的騎乘空間及導引不足及不一致，導引不足或

不一致易造成路線不連續，影響民眾騎乘的意願。 

經本計畫蒐集臺北市與新北市河濱導引系統後發現，因路線係屬各市

政府權管，且至 106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才納入自行車標誌、

標線相關規定，因此造成不同縣市政府所設置之標誌、標線不一致(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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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河濱自行車道導引系統圖)，為讓本計畫所規劃之示範路線符合連續性，

爰需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劃出一致性導引系統，以

利導引民眾騎乘示範路線。 

 

圖 7雙北河濱自行車道導引系統圖 

 導引系統的規劃：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有關自行車道標誌標線設置相

關規定條文有設置規則第 87-3 條、第 90-2 條、第 188-2 條，本計畫參考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相關條文，設計本次通勤示範路線各

設置點的標誌標線樣式，並請雙北市政府協助設置，另外，考量自行車通

勤路線因每個人的起迄點及旅次目的不同，所選擇通勤路線皆不同，爰本

次示範路線並不予以編號，因此未使用設置規則第 90-2 條自行車路線編號

標誌，而多以第 87-3 條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並搭配第 188-2 條自行車路

線指示線進行規劃設計，以期能達成導引系統的一致性，便利民眾識別依

循，並藉此次示範計畫設置範例提供各縣市未來設計相關路線導引系統之

參考，本次示範計畫所設計之標誌標線範例圖如圖 8： 

圖 8 通勤示範路線標誌標線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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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地點原則如下，規劃設置範例如圖 9、圖 10。 

 跨河橋梁與河濱自行車道及市區自行車道銜接處 

 河濱自行車道與市區自行車道及水門(橫移門、疏散門等)銜接處 

 市區自行車道銜接至水門及大眾運輸場站銜接處 

 

 

 

 

 

 

 

 

 

圖 9 通勤示範路線標誌規劃範例(華江橋至新北河濱自行車道) 

圖 10 通勤示範路線標線規劃範例(福和橋至公館市區道路) 

3.3.2 安全性及友善性  

提供安全友善且舒適的騎乘環境才能吸引民眾以自行車通勤，因此，本

計畫就所規劃的示範路線沿線進行安全及友善性的檢視，並提出建議改善

事項，請雙北市政府協助優化，檢視項目包括騎乘環境的及自行車跨河橋

梁及進出水門的安全性及友善性檢視，就檢視部分，本計畫提出之改善建

議如下： 

1. 騎乘環境部分：包括新店大鵬華城往來景美捷運站部分共用道路鋪面改

善、新北通勤綠廊萬板路北側人行道鋪面的改善、永福橋及福和橋新北

市端銜接市區部分鋪面改善、師大路與汀州路銜接河濱自行車道移除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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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物及福和橋下至公館羅斯福路口增設自行車道穿越線等(如圖 11)。 

2. 自行車跨河橋梁及進出水門部分：目前進出河濱自行車道系統多仰賴水

門、橫移門、引道或天橋，而堤內道路常因緊臨快速道路或車速較快之

環河道路，而造成騎士穿越時的危險。而跨河堤引道、天橋之自行車牽

引設施，經常不利於民眾(親子)使用，本計畫示範路線就華江橋、華中橋、

永福橋、福和橋等已設置自行車道之橋梁進行安全性檢視，並提供如鋪

面改善、動線導引、移除紐澤西護欄及劃設自行車穿越線等改善建議(如

圖 12)。 

圖 11 福和橋下至公館羅斯福路口自行車穿越線改善圖 

圖 12 華中橋下至河濱自行車優化改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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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便利性  

完成通勤示範路線的選定及友善環境建置後，如何讓民眾可便利的利

用本次所規劃的示範路線並搭配公共運輸轉乘，資訊的揭露極為重要，爰

本計畫將本次示範計畫所經路線、進出河濱自行車道系統的水門、引道位

置與銜接之地區道路、捷運站、及 YouBike 租賃站點等相關圖資置，製作

一份路線圖，提供民眾依據自身需求，尋找出適合自己的通勤路線騎乘(如

圖 13 及 14)。 

 

圖 13 自行車通勤示範路線圖 

圖 14 自行車通勤示範路線 A&B 地區路線圖 

3.4 其他相關配套措施 

110年5月13日交通部安排陳政次聽取自行車專辦工作報告會議指示，

請本所利用現有車道基礎，規劃自行車通勤示範路線，並以臺北都會區作

為「自行車通勤路線示範計畫」示範地點，從自行車道設施、相關法規及

行銷推廣等面向進行設施優化，並辦理相關配套與行銷推廣活動，未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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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可複製此經驗，推廣自行車通勤路線，共同達成 2050 淨零轉型目標邁

進。爰本計畫除選定通勤示範路線，擬定推動項目外，在相關法規推動部

分，推動自行車共用車道標示線(如圖 15)及自行車優先車道標線(如圖 16)。 

本計畫研擬相關修正條文於 111 年 6 月 21 日召會研商，決議「自行車

共用車道標示線」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88‐2 條自行

車路線指示線之功能有競合關係，另該標線之定位與設置之必要性部分，

尚需深入探討與釐清，現階段暫不辦理條文修正作業，另「自行車優先車

道標線」則提送至交通部，由路政道安司協助辦理修法事宜，該條文已於

113年 7月修正通過。 

  

圖 15 自行車共用車道標示線 

圖 16 自行車優先車道標線 

3.5 滿意度調查 

3.5.1 問卷調查表  

了解本計畫規劃成果，本計畫研擬一份問卷調查表，並搭配本所於

112 年 5 月 8 日~7 月 7 日線上騎乘集章活動時同步辦理車友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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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表如表 3。 

表 3 通勤示範計畫問卷調查表 

 

3.5.2 調查結果  

1.沿線指引標誌設置是否清楚： 

約有 58%的騎士認為很清楚，38%騎士填答尚可，不清楚人數為 4%。大致

上超過 9成騎士認為指引標誌尚符合指引方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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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線指示標線設置是否清楚： 

約有 66%的騎士認為很清楚，30%騎士填答尚可，不清楚人數為 4%。大

致上超過 9成騎士認為指示標線尚符合指引方向需求。 

3.提升自行車使用意願建議： 

提升自行車使用意願建議如下圖所示。主要為安全的騎乘環境、便利

的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安全便利停車設施、補貼優惠等。其他建議包括

前 30 分鐘租賃免費、方便盥洗空間、人車分道、改善空污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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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勤路線規劃原則 

市區通勤在中央係屬內政部國土署職掌，在地方係屬各縣市政府權責，

本計畫係為提供安全友善通勤騎乘環境進行示範，本計畫就本次辦理經驗

研擬通勤路線規劃原則，提供相關單位參考，以為其推動自行車通勤路線

規劃時之參據。 

市區通勤自行車系統之推動策略以整合「步行+自行車+公共運輸（捷

運/公車/鐵路）」提供無接縫之服務，才能提供有效誘因，而在通勤路線規

劃上，能提供民眾安全、舒適、友善的騎乘環境之路線，才能吸引民眾以

自行車搭配其他運具，以自行車通勤。 

本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2017 修訂版)，第二章「自行

車道基礎設施規劃原則」2.1 節提出，自行車道路網規劃型式可區分為運輸

型與休閒型自行道路網，自行車道路網友善性的規劃原則包括整合性、直

接性、安全性、舒適性及車道吸引力等五項，其中運輸型自行車道路網以

前三項(整合性、直接性與安全性)為主要規劃原則，而休閒型自行車道路網

則以後三項(安全性、舒適性及車道吸引力)為主要規劃原則。本計畫係參考

該章節挑選出本次示範計畫之示範路線，並請雙北市政府協助改善，以下

就本次推動經驗及參考手冊相關內容，研擬通勤路線規劃原則如下： 

4.1 規劃原則 

4.1.1 安全性原則 

1. 減少與機動車輛的交通衝突點： 

通常自行車與機動車輛動線交叉即可能產生潛在性的衝突。當動線交

叉次數愈多，自行車產生的危險衝突機率也會愈高，因此自行車與機動車

輛衝突的交岔路口數建議應盡可能的降低，規劃時應盡量避開此類型之路

線。 

2. 與機動車輛適度的隔離： 

自行車及汽機車等交通工具有速差。當自行車騎士與高速行駛的汽機

車以實體分隔時，安全性相對提升。除安全上考量，分隔後自行車騎士騎

乘時也較舒適。若空間不足必須共用道路時，則可優先設置於人行道，並

與行人分隔，若必需與汽機車共用車道時，則盡量與汽機車分隔；當汽機

車交通量過高（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每日或大型車＞300 輛/每日）

且道路狹窄，致使無法以專用車道方式布設者，自行車路線得採繞行巷道，

以求安全性及連貫性，因此在規劃通勤路線時可優先採用於人行道上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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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優先車道之路線，如臺北市三橫三縱路線或與汽機車分隔之自行車

道，如雙北河濱自行車道等。 

3. 降低衝突點的速限： 

在自行車道穿越(或共用)公路(或市區道路)路網時，兩者之間的速度差

異建議盡量降至最低，避免選擇有速限差異大之衝突點疑慮之路線。 

4. 清楚易於辨識的道路標誌： 

自行車路道上所設置之各種標誌應能讓所有騎士可清楚辨認，尤其是

該自行車道與汽機車或行人共用時，都應設置清楚的導引標誌與警告標

誌，以利使用者辨識依循。 

4.1.2 直捷性原則 

直捷性高的自行車路線，可提供騎士較較短的距離，並可節省騎乘時

間，因此本項原則分為直捷距離與直捷時間兩部分說明： 

1. 直捷距離： 

直捷距離即出發點至目的地最短距離。若騎自行車比自行開車快，開

車的人應更願意選擇自行車作為通勤的運輸工具。路網距離的「直捷性」

可以透過使用繞路因子 (自行車最短路徑長度除以兩點間直線路徑長度) 

判斷。目前國內並無相關研究，本計畫參照荷蘭的自行車道設計手冊，在

主要自行車路網密度高的地區不超過 1.24 為標準。一般而言；即使素有

自行車天堂之稱的荷蘭，一般政策的目標也僅能訂定在 1.2~1.5 之間。爰

本繞路因子僅提供參考，本計畫所挑選之示範路線係以現有路線進行規

劃，非需進行大規模工程改善之路段，因此並無符合此項原則，然後續各

地方政府若需進行轄區內整體通勤路網規劃時，此繞路因子即可納入規劃

原則中辦理。 

2. 直捷時間： 

自行車以人力方式驅動，若騎乘之路線可提供直捷(較短)的騎乘時間，

對騎士有很大吸引力。直捷時間的評估標準牽涉到自行車停等時間或剎車

次數的多寡。大部分騎士都希望減少停等或剎車的次數，經參考荷蘭的自

行車道設計手冊，直捷時間的判斷準則可採用兩個因子，每公里的交叉路

口數(或號誌路口數)與每公里的煞車次數，兩個因子越低代表騎乘時間越

短，對於自行車騎士的吸引力越高。直接時間的指標依據為每公里的交叉

路口數指標不超過每公里 2.18~5.5 個；每公里的煞車數不超過 0.4~1.56 次

之間。由於國內目前缺乏類似的研究，因此規劃時建議盡可能降低路口延

滯或自行車路線路段干擾的因素，以增加騎士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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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完整性原則 

1. 路網完整性： 

路網完整性是規劃路網友善性的第一項原則，牽涉到自行車騎士的出

發點及目的地必須可透過自行車路線進行良好連結，因此整體區域內之自

行車友善路線需有足夠的密度，才能增加民眾使用自行車的意願，經參考

荷蘭自行車道設計手冊，進行整體路網規劃時可以自行車路網的網格寬度

來進行檢視，初期建議以不超過 500 公尺作為檢視標準，若在以自行車做

為交通運具之使用比例達 20%以上地區，則建議以不超過 250 公尺進行

檢視。 

2. 多重運具的整合： 

除了路網的整合外，亦需要與其他運具(包括私人運具、公共運輸、及

步行等)進行整合，多重運具整合主要目的是將不同運具的特性發揮最大

的功能，同時達到不同運具轉乘的目的，另外因自行車運具特色適合扮演

第一/最後一哩路之運具，因此建議自行車路網盡可能連結至公共運輸場

站，例如(高鐵、火車、捷運)站、轉運站、及公車站等，除此之外，自行

車路網與行人路網的充分搭配，亦可增加民眾使用自行車的意願，綜上，

自行車路網必須盡可能提高可及性，且越接近主要旅次節點越佳。 

4.1.4 舒適性原則 

1. 減少空污影響： 

在健康層面上，汽機車交通造成的空氣污染，不論在短期或長期，都

可能造成健康的問題。因此在規劃自行車路網時，盡可能避開機動車輛繁

忙路段。 

2. 路面的平整度： 

規劃路線時，所選擇之路線其路面鋪面的平整度(含銜接點)，都應力

求平整，以維自行車騎士騎乘時之舒適性。 

4.2 後續辦理項目 

1. 陳政務次長於 111年 12月 27 日聽取本所報告「自行車通勤路線示範計

畫—臺北都會區」時指示：示範計畫完成後，請本所提出建構自行車通

勤路線準則，以利各地方政府參考。爰本所於 112 年 8 月 24 日邀集相

關專家學者召開「自行車通勤路線示範計畫—臺北都會區」通勤路線規

劃原則座談會，決議請本組參考與會專家及單位代表意見持續精進，於

年底提出完整自行車「通勤路線規劃原則」，後續並請納入「自行車道系

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以利各單位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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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前部長於 112年 8 月 31日第 1883次部務會報指示：後續請本所依本

次辦理經驗妥為研擬「通勤路線規劃原則」，包含選線的原則、自行車道

硬體環境及行銷推廣等面向，納入「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以利各地方政府參考。 

3. 綜上，本計畫所研擬之「通勤路線規劃原則」後續將納入「自行車道系

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修訂版)第二章「自行車道基礎設施規劃原則」運

輸型自行車道路網規劃友善性規劃原則中，並標註通勤路線部分，除利

各地方政府參考應用外，亦將搭配後續「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

冊」(修訂版)之各項行銷推廣作業中一併推廣。 

五、結語 

2021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蔡總統宣示，2050 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

目標，也是臺灣的目標，政府將推動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四大轉型

策略，其中在推動淨零生活，希望以建立友善的自行車騎乘環境，無縫串

聯自行車道，吸引民眾使用自行車通勤，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逐漸朝向

淨零生活目標邁進。 

交通部自 98 年起，以「觀光遊憩到生活，由東部到全國」政策理念逐

步推動自行車友善騎乘環境，目前觀光遊憩型的自行車道皆已完備，接下

來應擴展至生活面，爰於 110 年 5 月指示本所辦理本示範計畫，後續可做

為其他都會區推動自行車通勤規劃時之應用參考，本計畫結論與建議如下： 

5.1 結論 

1. 依據交通部統計處「自行車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以通勤為最主要

活動型態者中，以「北部地區」人數最多，且其人本環境建設、公共自

行車租借系統完備，更擁有連續性之河濱自行車道系統，故以雙北為本

計畫示範地區。本示範計畫以河濱為主幹路線，臺北端串接至三橫三縱，

新北端則將板橋、中和、永和地區納入規劃。 

2. 對民眾而言，自行車道整體環境是否友善影響民眾使用的意願，唯有提

供安全、舒適、友善的騎乘環境，才能吸引民眾以自行車搭配其他運具，

達成第一/最後一哩路的目標，爰本計畫以自行車路線的連續性、安全性、

便利性為考量，就雙北跨河橋梁及與市區道路銜接路段、進出水門等規

劃並建置一致性導引系統，優化沿線騎乘環境，加強騎乘連續性、安全

性，並製作自行車通勤示範路線圖，提供民眾參考使用。 

3. 本次自行車通勤路線示範計畫所規劃建置之導引系統、安全優化改善措

施及路線資訊提供等，在經為期 2個月的滿意度調查後，民眾對本次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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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計畫所規劃設置之標誌、標線與騎乘環境認可程度達 96%以上。在提

升自行車通勤使用意願上，提供安全的騎乘環境仍是最主要誘因。 

4. 市區通勤在中央係屬內政部營建署職掌，在地方係屬各縣市政府權責，

本計畫係為提供安全友善通勤騎乘環境進行示範，本計畫就本次辦理經

驗研擬自行車通勤路線規劃原則，並納入「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

手冊」修正版，以提供相關單位推動自行車通勤路線規劃時之參據。 

5.2 建議 

1. 本計畫以雙北為為示範地區，並研擬自行車通勤路線 4 大規劃原則(安

全性、直捷性、完整性)，建議各地方政府參考此 4大原則，先規劃出轄

內通勤主幹路網，初期可盡量利用既有的道路空間規劃建置，若道路空

間不足，需與行人共用時，盡可能採用於人行道上以自行車優先車道方

式進行布設，俟主幹路網成形後再逐步推廣至次要幹道，如圖 17： 

 

 

 

 

 

 

 

 

 

圖 17 完整路網圖 

2. 因每個人起迄點及旅次目的不同，其所選擇的自行車通勤路線亦有所不

同，因此規劃自行車通勤路線時，應著重在路網的完整性規劃及加強自

行車友善騎乘環境，才能吸引民眾選擇以自行車做為通勤運具。 

3. 除自行車道建置外，建議搭配相關配套措施，如獎勵措施、相關法規之

檢討與修訂、公共自行車通勤及轉乘優惠、獎勵企業鼓勵員工自行車通

勤與相關友善設施建置及鼓勵學校進行自行車使用安全教育等，才能有

效吸引並鼓勵民眾以自行車為通勤工具。 

4. 本所於112年 5月 8日~7月 7日線上騎乘集章活動時同步辦理車友滿意

度調查，就本次通勤示範路線，除調查車友滿意度外，另車友所提建議

包括希望雙北提供更多公共自行車站點、補貼政策、鋪面改善、取消車

阻不友善設施、提升橋梁上下的便利性等，後續於相關會議上，將轉知

雙北市政府參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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